附件1

北京市劳动模范生活困难标准

1、低收入标准：劳模夫妻月均收入＜2000元

    在职劳模月收入指实发工资（含奖金）；退休劳模月收入指退休费或养老金（不含劳模津贴）
2、特殊困难情况：（请在表内注明患病或手术时间、自费金额）
	序号
	分  类

	1
	患尿毒症、癌症等重症疾病

	2
	瘫痪、半身不遂等重症疾病

	3
	住院手术

	4
	因工（公）伤残

	5
	长年治疗慢性疾病
（如严重心脑血管病、糖尿病合并并发症、职业病等）

	6
	其它意外灾害或困难情况


附件3

全国劳模2009年变故统计表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	姓名
	性别
	变故类型
	变故时间
	备注

	
	
	
	
	


注：变故类型填写“去世”或“调离”
　　备注栏请填写调离去向
